
宁条梁镇人居环境整治施工合同

发包方：靖边县宁条梁镇人民政府 (以下简称“甲方”)

承包方：陕西尚元国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乙方”)

为加强宁条梁镇人居环境整治工程的管理，确保工程质量

并按期完成任务，经发包方与承包方，双方协商，签订本施工合

同。

一、工程名称：宁条梁镇人居环境整治项目

二、工程地点：靖边县宁条梁镇

三、工程内容：侧铺砖道路长826.5米，宽4米；安装6

米高太阳能路灯260盏，购买9个垃圾箱等。(详见预算)

四、工程质量要求：严格按照设计施工图纸执行。

五、施工期限：本工程从签订本合同之日起，乙方即组织

开工，至2025年11月15日止，工期15天。

六、工程款的结算：本工程合同价款采取计量投资一次性

包干，超支不补。工程项目合同造价为人民币(大写)柒拾玖万

玖仟捌佰捌拾元伍角元，(小写)￥ 799880.5元。最终结算

金额以项目结算审计价款为准。

七、付款方式：项目完工并通过验收后付款90柒拾壹万

玖仟捌佰元，待结算审计报告出具后，扣留3??保金，其余资

金全部付清，质保期一年期满后，按照结算审计价款全部结清。

八、甲乙双方的责任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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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甲方责任：

1、负责提供工程施工的所有相关技术资料。

2、乙方在施工期间，如有群众干扰或发生纠纷，甲方必须

及时处理，所需用经费由甲方负责。

3、乙方在施工期间如有违章作业，甲方有权让其整改，并

责令停工。

4、对工程主要材料规格及配比要求进行质量把关。

5、配合乙方做好施工安全工作。

6、甲方负贲乙方施工场地及用电的联系。不得影响乙方机

具设备安装及正常施工用电。

7、工程完工后，会同乙方对全部工程进行自检，并积极配

合上级部门做好竣工验收工作。

(二)乙方责任：

1、乙方施工中所需要的材料，机械等一切设备由乙方自行

筹备。

2、乙方在施工中存在质量不符合条款要求的，甲方有权当

场纠正或要求返工，在合情合理情况下，乙方一定要服从，由此

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自负。

3、乙方按合同进行施工，确保质量，主动接受甲方的监督，

安全操作。

4、乙方在施工中必须加强安全生产管理，做到文明施工，

对于施工中所发生的各种机械事故、交通事故、其他意外事故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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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类纠纷，甲方不予承担任何责任，因此造成的重伤、死亡或经

济损失的，甲方不承担任何费用，一切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并解

决。

5、对交(竣)工验收中提出的缺陷及质量问题，乙方按要

求整改完善，并由乙方承担自身原因造成整改的费用。

6、在工程施工过程中，经甲方检验不符合设计要求的工程，

乙方必须及时采取补救措施，该返工的必须全面返工。

7、在施工过程中，不得擅自调整工程建设内容，不得擅自

增加或减少工程量。

8、积极配合甲方和上级部门做好工程自验和竣工验收工作。

九、违约责任：

1、未经甲方技术质检人员许可，乙方擅自施工，因此造成

的损失由乙方全部承担，甲方不予追加工程补助资金。

2、未经甲方技术人员检测、验收，将不合格材料用于工程

施工，因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乙方全部承担，甲方不予追加工程

补助资金。

3、经甲方检验不符合设计要求而进行补救或返工的工程其

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
4、未经甲方许可，乙方中途停工，不能按期完工或完工后

验收不合格，甲方不结算工程补助资金。

5、合同签订之日起，甲乙双方必须履行各自职责，必须对

所签合同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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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如甲方违约，给乙方造成的经济损失由甲方负责。

十、本合同有效期为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至工程竣工验收后

止。
十一、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，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，

也可由有关部门调解决；协商或调解不成的，提交仲裁委员会仲

裁或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十二、本合同一式三份，甲乙方各持一份，存档一份。本合

同从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：

法人(负责人);

期:2025年10月31日

梁
乙方：

法人(负责人):  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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